金蝶存货核算功能模块及相关开发实施服务采购项目
单一来源采购文件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1.项目名称：金蝶存货核算功能模块及相关开发实施服务采购项目
2.项目编号：无
3.采购方式：单一来源采购
[bookmark: _GoBack]4.采购控制价：包含实施服务费(595,000元)及模块年度订阅费两部分。
5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
6.服务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研发楼A栋7楼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采购需求（服务内容）
[bookmark: heading_2]采购金蝶公司采购管理模块、销售管理模块、产品数据管理模块，并委托金蝶在其原有星瀚系统标准模块（总账、固定资产、出纳、报表、合并报表）及应收应付模块上进行二次开发，增补开发实施供应链的采购管理、销售管理、库存管理、存货核算及产品数据管理功能等。
三、单一来源采购理由及依据
鉴于金蝶公司为投控公司一本账项目的集采供应商，全程参与系统实施并提供技术支持，其技术团队对金蝶云星瀚系统的架构设计和功能逻辑具有深刻理解，在标准模块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时能够显著提升开发效率，同时有效减少非必要工作量。依据公司《货物与服务采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三款“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功能配套的要求，需要继续向原供应商采购货物或服务的”规定，该采购项目适用于本条款。为保障项目进度和质量，同时符合投控公司财务信息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要求，需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拟定供应商信息
供应商名称：金蝶软件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6188392540
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2号金蝶软件园A座1-8层
联系人：何四华
联系电话：18938854062
[bookmark: heading_4]五、商务要求
1.报价要求：包含人工费、税费、服务费等全部相关费用，一经报价不得更改。
2.付款方式
2.1实施服务费
2.1.1合同签订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实施服务费的30%；
2.1.2完成系统蓝图，经采购方确认，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实施服务费的20%；
2.1.3完成系统上线后，经采购方签字确认，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实施服务费的40%；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2.1.4完成系统验收（出具验收报告）后，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实施服务费的5%；
2.1.5剩余实施服务费总额的5%作为质保金，于质保期满（验收完成后一年），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。
2.2模块年度订阅费
2.2.1合同签订并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支付模块年度订阅费用100%，并开始计算订阅周期。
2.2.2订阅期满前一个月，乙方向甲方发出续费通知。甲方如需继续使用，乙方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应在收到发票后，订阅期届满前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下一年度的订阅费用。
3.合同签订：成交通知书发出后10日内，双方签订正式采购合同。
4.违约责任：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相关条款执行。
5.争议解决：双方协商不成的，向采购单位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六、响应文件要求
1.响应文件组成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明文件（软件著作权、软件成熟度CMM5）、报价单。
2.供应商将上述条所列内容扫描成一个响应文件，在采购公告截止时间前发至邮箱swzx@szhwts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：金蝶存货核算功能模块及相关开发实施服务采购项目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七、落款
采购单位：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经办人：黄治国
联系电话：15118111136
日期：2026年3月10日

















